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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一）投标函

昌江黎族自治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招标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昌江县 2024 年基龙田洋和尖岭田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招标文

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贰佰零叁万贰仟贰佰肆拾贰元陆角捌分（¥：2032242.68 元）的投标

总报价，工期 150 日历天，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承包工程，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工程质量达到 合

格 。

2．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 本投标文件的投标有效期为：自投标截止之日起 60 天。

4．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随同本投标函递交的投标函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4）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程。

5．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

知”第 1.4.2 项和第 1.4.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6． / （其他补充说明）。

投 标 人：海南益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地址： 儋州市那大镇军屯新区园地路（中国农业银行正对面富康华宾馆一楼）

网址： /

电话：0898-23585035

传真： 0898-23585035

邮政编码： 571700

2024 年 04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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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函附录

序号 条款名称 合同条款号 约定内容 备注

1 项目经理 1.1.2.4
姓名： 蒙海越

注册编号：琼 246212209083
/

2 工期 1.1.4.3 天数：150 日历天 /

3 项目建设地点 / 昌江县石碌镇 /

4 质量标准 / 合格 /

5
是否为符合条件的小微

型企业
/ 否 /

6
是否监狱企业参加采购

活动
/ 否 /

7
是否为符合条件的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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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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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昌江县 2024 年基龙田洋和尖岭田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二）项目地址位于昌江县石碌镇

（三）设计单位：海南兴宇泰工程有限公司

（四）项目内容：昌江县 2024 年基龙田洋和尖岭田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龙田洋、尖岭田洋均位于石碌镇。项目共计 2 个田洋规模 778 亩，其中基龙田洋

350 亩、尖岭田洋 428 亩。主要建设内容①灌溉工程：新建农渠合计 5条，总长

2.416km，配套建筑物 117 座；

②排水工程：新建排水沟 1 条，总长 0.615km，配套建筑物 23座；

③田间道路工程：新机耕路 2 条，路面宽 3.5m，长 0.766km，均为硬化路面，配

套建筑物 2 座；

④其他工程：标志牌 2座。

二、编制依据及定额依据

1.海南兴宇泰工程有限公司《昌江县 2024 年基龙田洋和尖岭田洋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施工设计图册》；

2.《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

3.海南省水利局琼水利基（2000）43 号文颁发的《海南省水利水电建筑工

程预算定额》（2000）；《海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及费

用标准》(2000)；《海南省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00)；

4.水利部文件水总[2002]116 号文发布的《水利建筑工程概（预）算定额》、

《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及《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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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南省水务厅《关于调整<海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

及费用标准>部分项目组成与划分及计算标准的通知》（琼水建管[2013]404 号）

《关于调整我省水利水电工程人工预算单价的通知》（琼水建管[2017]216 号）；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办

财务函[2019]448 号）；

7.2024 年 1月《海南工程造价信息》及《海南省水务局关于公布我省地方水

利工程次要材料预算价格的通知》（琼水建管[2008]77 号文）。

三、投标报价说明

1．投标报价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有关计价要求、招标工程量清单、设计文件、

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拟定的投标施工组织设计或施

工方案等自主报价。

2．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3．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了为

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缺陷修复、

管理、保险、税费、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

风险。

4．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投标人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其费用视为已分

摊在工程量清单中其他已标价的相关子目的单价或价格之中。承包人必须按监理

人指令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未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但不能得到结算与支付。

5．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各

子目之中，未列子目不予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

子目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6．承包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维护、拆卸、拼装等支

付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额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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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人民币（元）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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